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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

 

青科大工〔2018〕5 号 

——-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★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青岛科技大学工会 

关于开展创建“教育先锋号”活动的实施意见 

根据全国省市总工会《关于深入开展创建“工人先锋号”活动的

实施意见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创建“教

育先锋号”活动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。 

 一、开展创建“教育先锋号”活动的指导思想 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第十次党代会精神，

紧紧围绕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，充分发挥“教育先锋号”的

示范、引领、带动和激励作用，进一步激发教职工工作热情和创造活

力，团结动员广大教职工为建成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做出更大贡献。 

二、“教育先锋号”的授予对象及基本条件 

（一）授予对象 

“教育先锋号”的授予，集体为“教育先锋号”，个人为“教育

先锋”。 

1.“教育先锋号”的授予对象是：为深化综合改革、提高教育教

学质量和科技发展水平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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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做出突出贡献，并具有时代性、先进性和示范性的教研室（系）、

实验室、研究所（中心）、机关部门科室（不设科室的部门）、学院

办公室、分团委、后勤和企业的车间班组等。 

2.“教育先锋”的授予对象是：为深化综合改革、提高教育教学

质量和科技水平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建设做

出突出贡献，并具有时代性、先进性和示范性的教职工。 

（二）基本条件 

1.“教育先锋号”的基本条件是： 

（1）坚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执

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注重

加强思想作风和业务素质建设，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意识、良好的职

业道德和较高的技能水平。 

（2）坚持与时俱进、开拓创新，工作深入扎实，管理科学民主，

工作效率、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处于领先水平。 

（3）坚持以学生为本，实施教书育人、科研育人、管理育人、

服务育人、文化育人、实践育人，不断提高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

质量，工作有创新、有特色，为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做出显著成绩。 

（4）开展各种争先创优活动，工作成绩突出，建设“五有”高

水平大学成效显著，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

新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。 

（5）坚持以人为本、科学发展，具有奋勇争先、敢于担当、团

结协作、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，教职工积极性充分发挥，团队凝聚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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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、影响力大、教职工信赖、师生认可。 

2.“教育先锋”的基本条件 

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爱岗敬业，具有良

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业务水平，积极参加各种争先创优活动，在教

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，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信，

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： 

（1）师德高尚，教学效果好，深受学生爱戴和同行好评的； 

（2）科研能力强，科研成果多，学术价值高，得到权威部门或

专家认可的； 

（3）热爱学生，关心学生身心健康，指导学生思想学习进步，

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在育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4）全心全意为教职工和广大学生服务，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

有力保障，受到师生赞扬的； 

（5）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、做好管理服务、推进学校事业发展

中做出突出贡献的； 

（6）获得全市、全省或全国教学科研大奖或者在全市、全省或

全国各类比赛中取得突出成绩，为学校争得荣誉的； 

（7）为建成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做出重要贡献，师生广泛认可

的。 

违反计划生育政策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定，发生教学事故、安

全事故和重大质量、设备事故及学术不端行为的集体和个人，三年内

不得评选“教育先锋号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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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教育先锋号”的授予和评选 

1.“教育先锋号”集体和个人每年“五一”之前命名表彰一次。

每次分别表彰 10 个“教育先锋号”和 10 名“教育先锋”，并颁发牌

匾（集体）、证书和奖品（个人）。 

2.对“教育先锋号”实行动态管理。五年一个周期。五年届满，

采取“全出竞进”的方式，重新申报评选。 

3.今后申报市级 “工人先锋号”“工人先锋”“劳动模范”，

原则上从校级“教育先锋号”集体和个人中推荐。已获得市级及以上

“劳动模范”“工人先锋号”“工人先锋”“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

状（章）”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状（章）”的集体或个人，不再参加校

级“教育先锋号”的评选。 

4.“教育先锋号”集体和个人的评选，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，

由各分工会按照个人报名、组织推荐、师生认可、严格条件的原则，

在充分听取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和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推荐申报，由

校工会组织评选。评选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，并征求纪检、教学、

计生、安全保卫等部门的意见。 

5.成立青岛科技大学“教育先锋号”评选委员会。主任由分管校

领导担任，成员由校办、纪检监察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党

委统战部、校工会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科技处、财务处、

后勤管理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团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。 

6.本着客观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分别组织工会委员会和学校评

选委员会，进行无记名投票评选，比重各占 50%。最终评选结果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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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管理服务岗位不超过 3 个（人），如票选结果中管理服务岗位

人选多于 3 个（人），则由教学科研岗位候选人递补。评选结果最终

由评选委员会确定。 

四、开展创建“教育先锋号”活动的几点要求 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创建“教育先锋号”是全国、省市

总工会创建“工人先锋号”在我校的一种实践创新，是动员激励教职

工推进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强领

导，落实责任，使创建“教育先锋号”活动深入人心、广泛认可。 

（二）注重效果、积极推进。创建活动不是简单地评先树优，各

单位要在“创”和“建”上下功夫。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凝心聚力、

增进合力，推动学校又好又快发展。 

（三）坚持条件，层层推荐。各单位要充分听取教职工意见，按

照“教育先锋号”的条件和评选程序，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 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各单位要把创建、培养、选拔“教

育先锋号”的过程，作为树立典型、学习先进，激励广大教职工爱岗

敬业、奋发进取、推进 “五有”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。通过各种

形式对创建活动以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宣传报道，以形成浓厚

的创建氛围。  

 

 

青岛科技大学工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1 日 


